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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综〔2020〕62 号

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
改革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市属国有林场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

展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20〕66 号）和韶林〔2020〕135

号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批准，现将 2020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

金（第二批）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此项资金请严格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〈林

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6〕196 号）

有关规定执行。请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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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保证资金使用规范安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二、此项资金，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。请各单位加强财

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任务，科学合理确

定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管理各环节工作，确保资金发挥绩效。

三、此项资金,支出请按附件列入 2020 年度相关科目。经

济分类科目按实际用途列编。年终编报支出决算。

附件：1.2020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明细表

2.2020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0 年 9 月 9 日

信息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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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 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明细表

单位:万元、万亩

序号 单位 资金总额

国土绿化支出

备注森林抚育补助(2130205)

金额 抚育面积

市本级合计 91.20 91.20 0.76
按苏区县标准

（第一批按 100

元/亩、第二批

按 120 元/亩安

排）此为第二批

资金，第一批已

在《关于下达

2020 年中央林

业改革发展资

金的通知》（韶

财农〔2020〕13

号）中下达

1 市属韶关林场 15.00 15.00 0.125

2 市属曲江林场 18.60 18.60 0.155

3 市属仁化林场 22.80 22.80 0.19

4 市属河口林场 18.60 18.60 0.155

5 市属九曲水林场 5.40 5.40 0.045

6 市属华溪林场 10.80 10.80 0.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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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 年度

资金名称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林草主管部门 广东省林业局

中央补助年度金额（万元） 91.2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目标 1：加强森林资源管护，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，完成相应森林抚育任务。

目标 2：数量指标详见任务清单。

目标 3：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成本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详见本表表内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

数量指标
森林抚育面积（万亩） 详见任务清单

质量指标
森林抚育质量合格率 ≥90.00 %

时效指标
森林抚育当期任务完成率 ≥80.00 %

绩

效

指

标

产出指标

森林抚育中央财政补助标准

（元/亩）
120

造林和森林抚育带动就业人数

（人）
平均 1 人/600 亩

生态效益指标
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 ≥80.00 %

森林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

影响
明显

林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可持续

影响
明显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林区职工、周边群众满意度 ≥80.00 %


	



